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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员 会 文 件 ： WP/C MPB/ 11 /2 02 4  

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委员会  

海岸公园委员会简报  

1 .  目的  

1 . 1 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员 有 关 海 岸 公 园 委 员 会 (委 员 会 )在 2 02 4  年
7  月 5  日 会 议 上 所 讨 论 的 主 要 事 项 。  

2 .  海下湾海岸公园潮下带公民科学计划 — 终期报告  

2 . 1 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（ 渔 护 署 ） 于 20 2 2年 委 托 了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开 展
和 推 行 以 海 下 湾 海 岸 公 园 潮 下 带 为 重 点 的 公 民 科 学 计 划（ 计 划 ），以
鼓 励 公 众 透 过 积 极 参 与 实 地 考 察 和 数 据 收 集 活 动 ， 并 增 进 他 们 对 海
洋 生 物 多 样 性 和 海 岸 公 园 保 育 的 知 识 。 研 究 团 队 已 于 2 02 3年 的 委 员
会 会 议 中 介 绍 了 计 划 的 设 计 及 有 关 队 长 的 招 募 和 训 练 事 宜 。 是 次 会
议 研 究 团 队 报 告 公 民 科 学 家 的 招 募 、 生 态 调 查 的 结 果 和 重 点 ， 以 及
研 究 收 集 所 得 的 意 见 和 对 计 划 的 建 议 。  

2 . 2  委 员 整 体 认 为 计 划 对 调 查 海 下 湾 海 岸 公 园 的 三 组 生 物 类 羣 资 源
和 公 众 教 育 有 效 。 有 委 员 询 问 市 场 上 有 没 有 科 技 设 备 可 以 进 行 长 期
监 察 ， 使 计 划 减 少 受 天 气 影 响 。 研 究 团 队 指 利 用 科 技 和 人 工 智 能 配
合 研 究 有 可 能 成 为 未 来 的 方 向 。 是 次 计 划 是 一 个 试 验 计 划 ， 将 来 有
需 要 可 以 继 续 研 究 如 何 使 用 科 技 支 持 调 查 。 有 委 员 关 注 计 划 再 发 展
至 调 查 其 他 海 岸 公 园 及 鱼 类 /物 种 的 可 能 性 ，渔 护 署 指 海 岸 公 园 资 源
丰 富 ，在 试 验 计 划 后 ，会 仔 细 分 析 结 果 ，视 乎 资 源 ，评 估 延 续 或 扩 展
计 划 的 可 行 性 和 方 向 。  

3 .  指明海岸公园的海洋资源优化措施建议  

3 . 1  渔 护 署 于 20 23年 起 进 行 顾 问 研 究 ， 为 四 个 指 明 海 岸 公 园 ， 包 括
海 下 湾 海 岸 公 园 、 印 洲 塘 海 岸 公 园 、 东 平 洲 海 岸 公 园 以 及 沙 洲 及 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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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 洲 海 岸 公 园 ， 拟 定 合 适 的 海 洋 资 源 优 化 计 划 。 顾 问 在 会 议 上 报 告
每 个 指 明 的 海 岸 公 园 有 关 生 态 、 环 境 和 海 洋 /渔 业 资 源 概 况 等 资 料 ，
并 回 顾 过 往 香 港 及 外 地 的 海 洋 资 源 优 化 措 施 ， 总 结 相 关 的 经 验 。 顾
问 亦 就 两 项 普 遍 使 用 的 海 洋 资 源 优 化 措 施 ， 即 人 工 海 洋 资 源 优 化 装
置 和 海 洋 资 源 增 殖 放 流 ， 为 个 别 指 明 海 岸 公 园 进 行 策 略 性 的 建 议 。  
 
3 . 2  众 多 建 议 之 中 ， 委 员 特 别 关 注 增 殖 放 流 的 成 效 ， 又 建 议 增 加 放
鱼 的 数 量 和 加 强 有 关 放 生 和 放 流 的 公 众 教 育 。 渔 护 署 指 初 期 的 增 殖
放 流 可 由 政 府 举 办 ， 长 远 期 望 可 以 多 运 用 民 间 资 源 继 续 举 行 ， 稍 后
亦 会 与 渔 民 团 体 商 议 合 作 。 科 学 放 流 后 会 进 行 监 察 调 查 ， 渔 护 署 亦
会 整 合 内 部 资 源 ，进 行 整 体 的 渔 业 资 源 调 查 。至 于 非 法 捕 鱼 ，渔 护 署
成 立 的 海 上 执 法 队 会 使 用 科 技 和 人 工 智 能 ， 配 合 渔 民 提 供 的 情 报 和
与 内 地 执 法 队 伍 合 作 ， 致 力 打 击 非 法 捕 鱼 。 委 员 整 体 认 为 顾 问 建 议
的 海 洋 资 源 优 化 措 施 有 利 恢 复 生 态 系 统 并 提 高 海 洋 保 护 区 的 成 果 。
渔 护 署 指 研 究 有 系 统 地 分 析 四 个 指 明 海 岸 公 园 的 特 性 和 建 议 适 合 的
优 化 措 施 ，日 后 政 府 可 考 虑 结 合 不 同 组 织 的 资 源 ，参 考 研 究 的 建 议 ，
推 行 优 化 海 洋 资 源 的 项 目 。  

4 .  其他事项──指定北大屿海岸公园的进度  

4 . 1  渔 护 署 报 告 政 府 已 于 20 24年 6月 1 4日 刊 宪 ，指 定 北 大 屿 海 岸 公 园 。
有 关 的 指 定 令 已 于 6月 1 9日 提 交 立 法 会 进 行 先 订 立 后 审 议 的 程 序 ，生
效 日 期 为 11月 1日 。北 大 屿 海 岸 公 园 将 成 为 香 港 第 八 个 兼 面 积 最 大 的
海 岸 公 园 。  
 
4 . 2  委 员 关 注 不 同 的 政 府 部 门 正 在 大 小 磨 刀 海 岸 公 园 、 沙 洲 及 龙 鼓
洲 海 岸 公 园 和 北 大 屿 海 岸 公 园 各 自 进 行 提 升 海 洋 资 源 和 保 护 中 华 白
海 豚 栖 息 地 的 措 施 ，建 议 整 合 策 略 、监 察 评 估 和 公 众 教 育 。渔 护 署 指
会 继 续 与 广 东 省 林 业 局 、 珠 江 口 中 华 白 海 豚 保 护 区 、 以 及 其 他 相 关
部 门 加 强 联 系 ，在 管 理 、宣 传 教 育 、分 享 数 据 、海 豚 监 察 和 制 定 行 动
策 略 等 多 方 面 合 作 。  
 

5 .  呈阅  

5 . 1  请 各 委 员 省 览 本 文 件 内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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郊 野 公 园 及 海 岸 公 园 管 理 局 总 监  
2 0 24年 9月  


